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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及业务成长性情况，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营运资金需求，公司及公司股东北京东方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华投资”）拟与受让方武汉十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十方”）签订

《单县餐厨垃圾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和《菏泽餐厨垃圾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及同华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单县同

华”）97%的股权和 3%的股权转让给武汉十方，公司及同华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

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同华”）97%的股权和 3%的股权转让给

武汉十方。 

单县同华股权转让对价约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2500 万元），菏泽同华股

权转让对价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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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

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

被投资企业的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资产导致公众公司

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

以及资产净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外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菏泽同华和单县同华的股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经北京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合并报表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67,61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7,307万元。本次出售资产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7,253 万元，账面净值合计为人

民币 3,920万元，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比

例为 26.01%；出售的净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比例为 10.70%。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菏泽同华和单县同华资产状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

本次出售资产均未超过规定比例，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和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根据《北京东方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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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武汉十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大道 111号 3号楼三楼 C1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大道 111号 3号楼三楼 C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郜万里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投资平台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和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山东省菏泽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 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00358613717E；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尹红岩；住

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兴民路中段（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对面）；经营范围：餐

厨废弃物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22MA3QF3CE7N；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尹红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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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山东省菏泽市单县谢集镇经济开发区（原单县生活垃圾处理厂西侧）；经营

范围：从事环保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餐厨废弃物收运

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2021 年 2 月 4 日，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售后回租协议，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 1000万元，

截止本次交易日，尚未归还融资本金余额 625万元。除上述售后回租业务外，单

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和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进行审计、

评估。 

 

（四）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上述股权交易完成后，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和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双方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股东北京东方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华投资”）

拟与受让方武汉十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十方”）签订《单县餐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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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和《菏泽餐厨垃圾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及同华投

资分别将其持有的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单县同华”）97%的

股权和 3%的股权转让给武汉十方，公司及同华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菏泽同华环

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同华”）97%的股权和 3%的股权转让给武汉十方。 

单县同华股权转让对价约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2500 万元），菏泽同华股

权转让对价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增加公

司现金流，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经营安排，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东方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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